112.3.31擴大行政會議
壹、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教務主任
1、 感謝各領域參與校慶教學成果展，展現特色課程，期望透過分享與相互觀摩，為促使校本課程成熟發展邁進，同時提供學生學習展能的舞台。

2、 因應教學正常化精進策略討論，已完成自然、社會、綜合領域，希望透過訪視委員的指導意見，主要在是教學與評量正常化兩部分，讓老師們了解目前所推動的教育政策，在符合現場教學的需求上與政策之間找到平衡點，請老師務必依照課程計畫進度授課，並落實督導學生日誌撰寫情形，教務處亦會適時提醒學藝股長，感謝各位老師!

3、 有關改善早自習考試情形，請各組因應業務推展，提供相關意見做每日常態活動規劃，例如:如週一:晨讀、週二:常規宣導、週三:晨運、週四:英語活動、週五:待討論，請各處室多方集思廣益進行規劃，提供導師班級經營參考。

4、 評量資訊化部分，運用派卷系統軟體，讓評量多元化，將協助有意願了解試用科目老師運用，請領召協助調查回報有需求老師，教務處擇期辦理說明會。

◆教學組
1.已辦理：

(1)03/23(四)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試務資料(感謝資訊組協助)

(2)03/24(五) 公民會考趨勢講座

(3)03/28(二)-29(三) 第一次段考

(4)03/29(三) 雙語增能課程開始(領思英文檢測)

2.正辦理：

(1)02/15(三) 九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2)02/17(五) 青衿伴學課程開始

(3)03/01(三) 七八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4)03/06(一) 學習扶助課程開始

3.未來辦理：

(1)04/12(三) 期中課發會

(2)04/17(一) 數學會考精進課程

(3) 04/20(四)-21(五) 九年級第四次模擬考

4.宣導：
(1) 依據111年9月21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81554號函說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實施。國民中學：依據實施要點所列實施策略項下評量正常化第4點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次依據國中注意事項第5點：「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學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自主學習活動。學校規劃學生作息時間，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以安排學生自主學習、晨運、晨讀、晨社、導師時間、學校集會等學習活動為原則」。

(2) 依據111年11月2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92100號來函說明，轉知教育部國教署「國
      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一案，為使教學正常化，國教署業於111年
      8月4日修正發布「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依前揭實施要點第4點第2
     款第4目之（4）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
     課後輔導時間辦理，合先敘明。前揭規定所稱不得實施之學生成績評量，為依「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3條所列因應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所實施
     之多元評量。另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依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規定，為保障
   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第1節課前時間，請各校宣導透過閱讀、音樂欣賞、影片
   賞析等多元素材活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不宜以單一練習題本或試卷方式規劃統一性
   測驗。課後輔導之安排，亦請落實不強迫原則，尊重學生學習意願，且不得安排評量及
   教授進度，以減輕學生學習壓力。

(3)依據111年11月2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1552號號來函說明，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第4點第2款加強宣導，說明如下：

	課程規劃與實施正常化
	1.學校應依課綱規定安排課程，並督導教師依課程計畫及課表等規定授課。

2.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課程內容以復習為主，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課後輔導每日不超過下午5時30分，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 理。

	教學活動正常化
	1.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書為教學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評量正常化
	1.學校應訂定實施學生成績評量之規範，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以下稱該準則)及「國民中學及其主管機關辦理升學或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考試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學生之成績評量。復依前開準則第10條第2點規定略以，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2.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 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

3.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


(4) 依據111年12月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4645號來函說明，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教師實施多元評量、定期評量等應落實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檢核校內規範，含定期評量試題內容不得直接使用坊間題庫試題、他校試題及本校考古題，避免牽涉政治立場、族群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有爭議性之題目，以維護試題品質與適當性。教育局將持續透過教學正常化不定期抽訪及駐區督學視導，檢視各校命題審題機制落實情形，力求確保試題品質，維持教師教學專業及維護考試公平性與學生權益。違反相關規範者，視情節輕重，交由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

◆註冊組

1.擬在校網規劃『新生入學專區』，放置新生所需資料、表單，請需要於事前調查新生資料（如：午餐、制服，本土語、暑期營隊等…），可於4月底前洽註冊組。
2.『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112學年度新生入學須知暨暑假行事曆』已上簽，協請相關處室於四月中前完成共編。
3.截至3/29止，已收到小學端入學卡台北巿84人，外縣巿39人，共123人。
4.依『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各款項核發需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浮濫，故除必要情況外，宜由學生或其監護人主動提出申請。奉核後，111-2學期將採用新版『教育儲蓄戶校內申請表』。
5.4/8 美術班術科考試，本班905于生報名參加。
6.九年級因應畢業成績結算，請任教老師配合於4/11（二）前輸入學期成績及至少6個學生評語。
7.有關『112學年度五專入學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請各處室協助確認二代系統是否已輸入完成，內容有多元學習表現、競賽、服務學習、日常生 活表現（記功、嘉獎等..）、體適能、技藝優良、均衡學習、適性輔導。
◆資訊組

1. 本校申請通過教育部「112-113年5G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3/25前往高雄大學參加啟動會議暨教師培訓工作坊，該計畫將會應用VR和教學元宇宙融入各領域課程中。
2. 教育局112年更換學校電腦防毒軟體，資訊組安排逐一電腦移除舊軟體安裝新防毒，同仁如有借用筆電請先歸還資訊組，以利安裝更新防毒軟體。
3. 資通安全宣導：
(1) 辦公桌面避免放置敏感性文件，結束工作請妥善存放具機密性資料(如學籍資料等)。
(2) 個人電腦建議設定螢幕保護，無使用時自動鎖定需密碼解鎖，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3) 遠距辦公遵守資安政策避免使用公共網路，定期更新系統降低裝置被惡意入侵機會。
(4) 慎防網路釣魚，不隨意點擊不明連結或下載檔案，勿安裝非正版軟體。
◆設備組

1.3/30上午少年Pi的奇幻之旅晨讀活動，中午與校長有約於一間書店舉行；3/31辦理記憶       傳承人-數位指導與體驗講座，感謝相關人員協助辦理

2. 本年度校慶成果展，各領域活動如下

	領域
	活動名稱
	領域
	活動名稱

	健體
	健體領域成果展
	自然
	科普報你知海報成果

	科技
	生活科技作品展
	社會
	社會領域成果展

	數學
	藝數摺學
	藝術
	生活的那些小事

	英文
	英文領域文旅享繪成果展
	國文
	以「青春」之名
國文領域課程成果展

	綜合
	綜合領域教學成果展
	
	


3. 經領域校慶成果意向調查統計，本年度領域成果展主要以靜態方式呈現。請各領域協助事

   項如下列：

(1)校慶周領域成果展覽期間為4/14~4/24，敬請各領域於4/10~4/12期間完成佈置。

(2)佈展暨展覽期間(4/10起至4/24)圖書館研討室暫停借用。 

(3)設備組提供相關立牌、海報版將架設於圖書館研討室，請各領域自行將成果進行張貼陳

列，如小海報、實體標題等，若有佈置需求(圖釘、黏土等) ，可洽圖書館。

<貼心提醒>
(1)展出前建議檢查學生作品是否均有標示學生姓名。

(2)公開展示前，應取得學生同意。(附件: 作品授權同意書)

4.因應校慶活動設攤食物保存需求，設備組可提供借用的位置及順位如下：
   (a)烹飪教室冰櫃(b)教具室冰箱(c)4樓專任教室冰箱。

  提醒事項：
  (1)為保障食材新鮮並避免長期久放，上述冰箱、冰櫃於4/13起開始借放。
  (2)因空間有限，請各班酌量，勿大量堆放，愛惜公共空間，造成其他使用者困擾。
5. 2023世界書香日，深耕閱讀實施計畫辦理同步線上互動，共4場次，鼓勵自由報名參加。 

	場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活動LINE群組連結

	1
	4月18日（星期二）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動物保育
	https://reurl. cc/b72ARE

	2
	4月19日（星期三）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親情互動
	https://reurl. cc/jl1o8y

	3
	4月20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性別平權
	https://reurl. cc/GexL1x

	4
	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自我認同
	https://reurl. cc/qk568p


6.設備組與長安圖書館合作辦理校園書箱享書香活動，如有意借閱長安圖書館圖書，可洽設備組。

【學務處】
★學務主任
1、 4/10交通安全輔導訪視：擬於第三節抽出七八年級各班4、14、24、34號同學參與委員口試。4/24交通安全正式訪視：第二節為委員校園勘察時間，室內外跑道與圖書館保持淨空；第三節為師生訪談，擬替各班受訪學生申請二三節公假。
2、 4/15為本校55週年校慶(Infinity and Be Young)，校慶計畫已於3/3主任會議後由文書組轉寄大家，請各組落實分工。
★生教組
一、交通安全輔導訪視日期：
（1） 3/27(星期一)14:30-17:00。
（2） 4/10(星期一)09:00-12:00。
（3） 4/19(星期三)09:00-12:00。
二、交通安全正式訪視日期：4/24(星期一)09:00-12:00。
三、為提升學生到校刷卡率，擬邀請七年級各班兩位同學七點到校於校門口協助提醒刷卡
    事宜；期末給予服務時數、敍獎鼓勵。
四、4/7(星期五)週會辦理78年級交通安全講座，主題：交通安全基本認識。
★衛生組
1、 修訂「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指引」1份，自本年3月20日 （以採檢日）起，相關防治措施調整說明如下：
（1） 符合中重症確診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隔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間因治療COVID-19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支應。
（2） 確診者不會收到簡訊通知，亦不需於健康存摺或「COVID-19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統」（BBS系統）回報個人以及接觸者資訊；另自3月27日零時起，所有由BBS系統發送之簡訊，其連結將失效。
（3） 未符合中重症確診病例定義之篩檢陽性民眾不強制隔離，建議「自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用）已達10天（無需採檢）。
（4） 廢止「自主防疫指引」，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於入境/接觸後不需進行7天自主防疫。
（5） 廢止「民眾快篩陽性後應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評估、通報等相關流程」及「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
2、 本學期舉辦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護理師於健康檢查週3/1-3/16進行全校看板宣導；3/27-4/15於圖書館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感謝黃慧菁老師協助活動，歡迎全校學生踴躍參加，之後將會抽出30名答案正確者給予50元禮券獎勵。
3、 3/20-4/14舉辦午餐惜食評鑑活動，感謝導師協助班級用餐，鼓勵學生定量打餐並建立均衡營養與珍惜食物之觀念。
4、 3/31(五)週會辦理營養教育「均衡飲食 珍惜食物」宣導，請午餐廠商(食家安)王泰文營養師到校宣講，給予1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5、 4/7(五)早自習辦理全校大掃除，請各班導師協助環境清潔，給予服務學生1小時服務時數。
6、 4/7(五)聯課時間辦理八年級「菸害防制」講座，與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合作，邀請簡榮毅藥師到校演講。
★體育組
完成第一次七、八年級體育競賽，感謝學務處同仁、體育教師及導師協助。
★訓育組
1、 畢業紀念冊相關：
（1） 3/29 進行1校，敦請校長、家長會長、及教訓總輔四個處室主任提供題字（4/7前）
（2） 未拍攝團照的處室(學務處及輔導室)，請自行拍攝後，將照片檔案以email方式繳交至訓育組。
2、 國際交流相關：
提供彭博社團相關管道與尋找澳洲學校進行線上交流。
3、 校外教學相關：
（一）八年級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4/6【午休】教師行前說明會、【4/11】早自習學生行前說明會。
（二）七年級校外教學路勘：4/26，感謝慧菁老師同行。
4、 校慶相關
因本次開幕典禮時間較短，請各處室協助確認頒獎獎項。
	項次
	獎        項
	受獎人數
	主責處室

	1
	旺旺集團蔡衍明董事長獎學金
(1)花燈競賽(兩組共10人)
(2)國樂團(代表1人)
	
	教務處

	2
	建成小學校校友獎學金
	
	教務處

	3
	服務本校資深教師
	6
	人事室

	4
	志工感謝狀：
(1) 社團指導老師
	5
	學務處

	
	(2) 認輔志工
	
	輔導室

	
	(3) 圖書館志工
	
	教務處

	5
	感謝狀：(待確定)
文昌宮、普濟寺、福聚宮、碩英文教基金會
	
	


【總務處】
※ 總務主任
1.近日天候陰晴不定，偶有高溫超過30度時，為落實能源節約，請確實檢視冷氣開啟時機。
2.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辦理相關節水措施，掌握最新水情訊息及節水資訊，如進入減壓供水(黃燈減壓)階段，將以「用則當用、省則當省」為原則，維持正常生活及衛生需求為前提，同時兼顧防疫需求，調整用水。
3.本校通過112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類初評，複審階段實體訪視實施期程自112年4月7日起至5月5日止（日期待定）。依據優質學校評選向度指標4.1版所列項目、指標及評審標準，就本校申請書所列，請各相關業務單位提供複審委員可現場佐證之實況與可供檢證之資料（數位化或紙本方式均可），以利複審訪視順利進行。
4.總務處事務組幹事異動，約僱幹事楊雅淳聘期任滿，原總務處幹事吳宣慧復職，請同仁於公務系統正確點選承辦人。

[image: image1.emf]11 2 . 3 . 31 擴大 行政會議   壹 、 各處室業務 報告   【 教務處 】   ◆教務主任   一、   感謝各領域參與校慶教學成果展，展現特色課程，期望透過分享與相互觀摩，為促使校 本課程成熟發展邁進，同時提供學生學習展能的舞台。   二、   因應教學正常化精進策略討論，已完成自然、社會、綜合領域，希望透過訪視委員的指 導意見，主要在是教學與評量正常化兩部分，讓老師們了解目前所推動的教育政策，在 符合現場教學的需求上與政策之間找到平衡點，請老師務必依照課程計畫進度授課，並 落實督導學生日誌撰寫情形，教務處亦會適時提醒學藝股長，感謝各位老師 !   三、   有關改善早自習 考試情形，請各組因應業務推展，提供相關意見做每日常態活動規劃， 例如 : 如週一 : 晨讀、週二 : 常規宣導、週三 : 晨運、週四 : 英語活動、週五 : 待討論，請各 處室多方集思廣益進行規劃，提供導師班級經營參考。   四、   評量資訊化部分，運用派卷系統軟體，讓評量多元化，將協助有意願了解試用科目老師 運用，請領召協助調查回報有需求老師，教務處擇期辦理說明會。   ◆教學組   1. 已辦理：   (1)03/23( 四 )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試務資料 ( 感謝資訊組協助 )   (2)03/24( 五 )  公民會考趨勢講座   (3)03/28( 二 ) - 29( 三 )  第一次段考   (4)03/29( 三 )  雙語增能課程開始 ( 領 思英文檢測 )   2. 正辦理：   (1)02/15( 三 )  九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2)02/17( 五 )  青衿伴學課程開始   (3)03/01( 三 )  七八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4)03/06( 一 )  學習扶助課程開始   3. 未來辦理：   (1)04/12( 三 )  期中課發會   (2)04/17( 一 )  數學會考精進課程   (3) 04/20( 四 ) - 21( 五 )  九年級第四次模擬考   4. 宣導：   (1)   依據 111 年 9 月 21 日 , 北市教中字第 1113081554 號函說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學生 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實施。國民中學：依據實施要點所列實施策略項 下評量正常化第 4 點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 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次依據國中注意事項第 5 點：「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 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學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 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

※ 事務組
1.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校外教學參觀旅行活動勞務採購案，已於112.3.28(二)決標，得標廠商為山川興業旅行社有限公司。

2.106年度人工跑道暨球場整修工程，廠商已於112.3.24來函申請保固金退還，感謝會計室協助辦理。

3.112年度鐘樓外牆整修工程及112學年度設置分散式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室整修工程，待建築師修正後辦理招標。

4.112年度消防安全檢修申報，經消防局112.3.24複檢，尚有缺失待改善。現請唐意工程有限公司協助申請限改展延。

5.依「112至115年府屬機關學校節約用水實施計畫」，未來4年節水目標，原則依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以前1年為基準減少1%以上，惟受疫情影響，考量疫情期間非常態用水，不宜作為基準比較值，並衡酌前一階段節水計畫，112年將以108年用水量為基準減少2%為目標，自113年起依自治條例，以前1年為基準減少1%以上。敬請同仁持續積極協助節約用水，以達預期目標。

6.本府財政局已於112年2月22日公告：電子化核銷作業除外案件範圍自112年3月1日起修正新增小規模營業人。核銷系統業過版更新，各機關學校洽小規模營業人採購自112年3月1日起可於系統點選除外案件。公告資料置於TAIPEION入口網/行政作業/請購核銷（教育）/常見問答/公告區。敬請同仁依規定辦理。
※ 出納組
1.財團法人詹氏社會福利獎助學基金會獎助學金-許芷妍等3人於3/17完成匯款發放

2.111學年第1學期國民中學學生優秀獎學金已於112年3月21日完成現金發放。

3. 111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四聯單（含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費），依規定於112年2月20日（星期一）起至112年3月6日 （星期一）止委託銀行代收。七八年級已完成繳費、九年級尚有2位未完成繳費，已通知註冊組及導師。

4. 111-2收費三聯單（7、8年級校外教學、午餐費、寒假學藝活動費等費用）於3月8日（三）起至3/月16日（四）止委託銀行代收。七八年級已完成繳費、九年級尚有1位未完成繳費，已通知導師。

5. 3月份第2次其他薪津(2月份交通費、特教超鐘點、課輔鐘點、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課後學習加班費、國中閱讀鐘點費、值週導護費、外勤交通費、國文領域活化教學研習講座鐘點費等)已於3/29發放。

6. 112年4月薪津、退休金、撫恤金、遺屬年金預計於4月1日（六）發放。
※ 文書組
1.2月份本校「紙本收文採線上簽核比率」為100％，「公文線上簽核比率」100％，「撙節紙張採購比率」採購箱數為6箱（本年度上限為38.32箱），感謝同仁協助。

2.2月份逾期公文計8件，延誤情形檢查表將會請承辦人依流程分析精進，請預留會辦單位及校長處理時間儘早簽辦，如遇最速件或將逾期公文請查詢處理流程，密切追蹤，務必於期限內完成，敬請大家幫忙。

3.公文系統已依職務異動設定，陳核流程如有異常，請通知文書組重設。
4.請承辦人每日簽收公文、催辦通知，並於期限內完成公文處理。

5.免備文案件請送發文，勿以存查歸檔。
6.代辦教育局「112年度採購文件智慧協助系統研習會」於4/21(五)舉辦，借

  用三樓電腦教室，全日舉行分2梯次。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 統籌規劃校慶茶點、升學博覽會與宣導攤位相關事宜。
2. 結合本校新生報到期程規劃暑假區域衛星資優營隊事宜。
3. 結合本校走讀課程規劃英語資優區域衛星方案課程。
4. 近期孩子對於手機成癮的各項新聞議題較多，如班上有孩子出現作息或學業狀況異常者，
  也隨時跟相關處室保持聯繫
輔導組
1.111-2認輔人員進階課程3/29第二堂課[心想事成願景圖]。
2.針對個案返校，持續安排適性彈性課程以穩定就學狀態。
3.完成111-2學校日服務同學服務時數登錄，家長參與學校日活動之學生優點卡已完成發放
  作業。
4.持續規劃校慶當天各項展覽及政策宣導活動。
資料組
1.3/21(二)開始提供8年級報名112-1技藝教育課程，感謝輔導老師協助於課程中宣導及釋  
  疑，也感謝導師們協助學生的適性發展。預計於4月中旬再行召開遴輔會議。
2.3/27(一)可開始報名112年度暑假職業輔導營隊。相關問題可洽資料組。
3.校慶高中職技五專升學博覽會目前已報名學校計23所，須用電之學校有10所。
4.本校參加技藝競賽學生計有901-5位、902-1位、905-1位、906-1位。感校導師鼓勵支持
  與各處室協助公假、補考、停餐等事宜。
特教組
1.國中教育會考特殊考場服務申請作業審核中。

2.身心障礙在校生及新生鑑定資料鑑輔會審核中
3.辦理身心障礙學生獎學金及助學金申請。
4.辦理特殊考場成績評量
5.宣導特教知能研習
6.3/23已召開期初特推會
7. 111學年度資優鑑定報名之學生線上鑑定報名作業審核中。
8.區域資優計畫送審
音樂班
1. 36簧高音笙已購入驗收。
2. 3/29下午戲曲中心參訪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3. 已發下本學期七八年級實習音樂會曲目確認表，預計四月中旬收回。
4. 音樂班全國音樂比賽成績：
(1)707王靖彣  國中A組揚琴獨奏特優第六名
(2)807江妮蓁  國中A組琵琶獨奏優等第六名
(3)807黃品潔 國中A組柳琴獨奏優等
(4)807林芷伃 國中A組阮咸獨奏優等
(5)音樂班全體學生絲竹市內樂 國中A組北區優等
5. 車費及餐費核銷作業進行中。
【人事室】
一、服勤實施辦法經發布，溯自112年1月1日施行，相關規定如下(公務員及教師兼行政人
員適用，非適用專任教師)：

(一)加班:為維持同仁身心健康，不宜超時工作，每日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平日含上班時間，爰上班9小時，加班至多只能3小時)，加班總時數每月不得超過20小時(加班超過規定時間請專簽敘明原因並加註具專案性質。加班總時數20~60小時請處室專簽校長同意，超過60小時要「報局列管並轉市府同意備查」)。

(二)加班如支領加班費:仍以平日不超過3小時(每日至多工作12小時扣除9小時上班時間)，假日不超過8小時，及單月不超過20小時為原則。如有超過情形應「報局」核准專案加班。)

***如有單日超過12小時（平日加班超過3小時，假日超過12小時），請事先簽准並會知人事室，以便列管(惟即使簽准，單日仍不得超過14小時)。

***申請加班，請務必依規定核實簽到退。

二、重申提醒:另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差旅費、辦公費、業務費或其他公款，
以免觸犯貪汙治罪條例。
【會計室】
1、 重申如未符合110年10月12日總務處公文1106006179號簽免辦理經費動支程序之項目，請依規定請購或簽准後始可辦理，以符程序。
2、 如有急件請承辦人務必留意請購、核銷進度，請追跑完流程。
3、 依教育局指示：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應付代收款」科目非屬上線項目，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核銷。但如可取據「電子發票」核銷，務必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處理，以提升電子發票執行率。爰如無法取得「電子發票」核銷之「應付代收款」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另112年3月1日起將小規模營業人採購列為除外案件，除考量小規模營業人依現行規定係免用發票，且避免影響該等商家之生計所採行之彈性作法。請總務處事務組核銷時，本於權責確實把關。「應付代收款」科目綜整如下：
(1). 採購案：
1. 可取得「電子發票」核銷：請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
2. 取得「紙本發票」核銷：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
3. 取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核銷：請上電子請購核銷系統+選取除外案件2。
(2). 非採購案：不影響電子發票執行率，例如：鐘點費、出席費、退履保金（退保固金）、加班費等，仍請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以減少憑證存管壓力。
(3). 例外：憑證須移回者：請全數採行紙本方式辦理，以利移回。
4、 請同仁簽請動支經費時，簽上註明經費來源：
(1). 預算內(或併決算)：工作計畫+分支計畫+3級用途別
1. 國民中學教育-一般教學-其他用品消耗
2. 國民中學教育-活化教學及新文化新精神-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3. 其他設備-資訊設備-購置機械及設備
(2). 代收代付：應付代收款+子目
1. 應付代收款- CB2101 彭博計畫第2期112年度局款

2. 應付代收款- CB2218 111國中讀報教育第2期

3. 應付代收款- KD9003贊助學校各項活動經費

貳、提案討論:無
參、級導師、教師會、家長會協調事項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_1741766698.doc
112.3.31擴大行政會議

壹、各處室業務報告

【教務處】

◆教務主任

1、 感謝各領域參與校慶教學成果展，展現特色課程，期望透過分享與相互觀摩，為促使校本課程成熟發展邁進，同時提供學生學習展能的舞台。


2、 因應教學正常化精進策略討論，已完成自然、社會、綜合領域，希望透過訪視委員的指導意見，主要在是教學與評量正常化兩部分，讓老師們了解目前所推動的教育政策，在符合現場教學的需求上與政策之間找到平衡點，請老師務必依照課程計畫進度授課，並落實督導學生日誌撰寫情形，教務處亦會適時提醒學藝股長，感謝各位老師!


3、 有關改善早自習考試情形，請各組因應業務推展，提供相關意見做每日常態活動規劃，例如:如週一:晨讀、週二:常規宣導、週三:晨運、週四:英語活動、週五:待討論，請各處室多方集思廣益進行規劃，提供導師班級經營參考。


4、 評量資訊化部分，運用派卷系統軟體，讓評量多元化，將協助有意願了解試用科目老師運用，請領召協助調查回報有需求老師，教務處擇期辦理說明會。


◆教學組

1.已辦理：


(1)03/23(四) 臺灣學生成就長期追蹤評量計畫試務資料(感謝資訊組協助)


(2)03/24(五) 公民會考趨勢講座


(3)03/28(二)-29(三) 第一次段考


(4)03/29(三) 雙語增能課程開始(領思英文檢測)


2.正辦理：


(1)02/15(三) 九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2)02/17(五) 青衿伴學課程開始


(3)03/01(三) 七八年級課後輔導開始


(4)03/06(一) 學習扶助課程開始


3.未來辦理：


(1)04/12(三) 期中課發會


(2)04/17(一) 數學會考精進課程


(3) 04/20(四)-21(五) 九年級第四次模擬考


4.宣導：

(1) 依據111年9月21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81554號函說明，本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實施。國民中學：依據實施要點所列實施策略項下評量正常化第4點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一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次依據國中注意事項第5點：「為增進師生互動機會，以利班級經營及生活教育進行，學校得於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實施非學習節數之活動，其中屬全校集合之活動，每週以不超過二日為原則；為維護學生身心健康，培養主動學習，每週至少應安排二日自主學習活動。學校規劃學生作息時間，上午第一節開始上課以前以安排學生自主學習、晨運、晨讀、晨社、導師時間、學校集會等學習活動為原則」。


(2) 依據111年11月2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092100號來函說明，轉知教育部國教署「國

      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修正規定一案，為使教學正常化，國教署業於111年

      8月4日修正發布「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依前揭實施要點第4點第2

     款第4目之（4）規定略以，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

     課後輔導時間辦理，合先敘明。前揭規定所稱不得實施之學生成績評量，為依「國民小

     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第3條所列因應領域學習課程及彈性學習課程所實施

     之多元評量。另因應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及依兒童權利公約第31條規定，為保障

   兒童享有休息及休閒之權利，第1節課前時間，請各校宣導透過閱讀、音樂欣賞、影片

   賞析等多元素材活動，鼓勵學生自主學習，不宜以單一練習題本或試卷方式規劃統一性

   測驗。課後輔導之安排，亦請落實不強迫原則，尊重學生學習意願，且不得安排評量及

   教授進度，以減輕學生學習壓力。


(3)依據111年11月2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1552號號來函說明，依據「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第4點第2款加強宣導，說明如下：


		課程規劃與實施正常化

		1.學校應依課綱規定安排課程，並督導教師依課程計畫及課表等規定授課。


2.課後輔導及寒暑假學藝活動應以自由參加為原則，課程內容以復習為主，不得為新進度之教授。課後輔導每日不超過下午5時30分，且不得於週末或節日辦 理。



		教學活動正常化

		1.學校及教師不得要求學生購買參考書或測驗卷，並不得以參考書為教學內容，指定之家庭作業亦不得為參考書或測驗卷之內容。



		評量正常化

		1.學校應訂定實施學生成績評量之規範，並依「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則」(以下稱該準則)及「國民中學及其主管機關辦理升學或國中教育會考模擬考試處理原則」等規定辦理學生之成績評量。復依前開準則第10條第2點規定略以，學校得公告說明學生分數之分布情形。但不得公開呈現個別學生在班級及學校排名。


2.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 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


3.學生成績評量不得於上午第1節課前、課間、中午休息或課後輔導時間辦理。





(4) 依據111年12月9日北市教中字第1113104645號來函說明，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學正常化實施要點》規定略以，教師依據課程計畫之教學目標與進度命題，不得採用出版商之試卷實施學生成績評量，若參考其他資料命題，應進行轉化，不宜原文照錄；教師實施多元評量、定期評量等應落實審題機制及迴避原則，並確實掌握評量之品質。檢核校內規範，含定期評量試題內容不得直接使用坊間題庫試題、他校試題及本校考古題，避免牽涉政治立場、族群及違反性別平等教育內涵與精神及其他社會上有爭議性之題目，以維護試題品質與適當性。教育局將持續透過教學正常化不定期抽訪及駐區督學視導，檢視各校命題審題機制落實情形，力求確保試題品質，維持教師教學專業及維護考試公平性與學生權益。違反相關規範者，視情節輕重，交由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


◆註冊組


1.擬在校網規劃『新生入學專區』，放置新生所需資料、表單，請需要於事前調查新生資料（如：午餐、制服，本土語、暑期營隊等…），可於4月底前洽註冊組。

2.『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112學年度新生入學須知暨暑假行事曆』已上簽，協請相關處室於四月中前完成共編。

3.截至3/29止，已收到小學端入學卡台北巿84人，外縣巿39人，共123人。

4.依『臺北市立建成國民中學教育儲蓄戶執行規定』，各款項核發需明確審核，救急優先，避免浮濫，故除必要情況外，宜由學生或其監護人主動提出申請。奉核後，111-2學期將採用新版『教育儲蓄戶校內申請表』。

5.4/8 美術班術科考試，本班905于生報名參加。

6.九年級因應畢業成績結算，請任教老師配合於4/11（二）前輸入學期成績及至少6個學生評語。

7.有關『112學年度五專入學免試入學超額比序項目積分』請各處室協助確認二代系統是否已輸入完成，內容有多元學習表現、競賽、服務學習、日常生 活表現（記功、嘉獎等..）、體適能、技藝優良、均衡學習、適性輔導。

◆資訊組


1. 本校申請通過教育部「112-113年5G新科技學習示範學校計畫｣，3/25前往高雄大學參加啟動會議暨教師培訓工作坊，該計畫將會應用VR和教學元宇宙融入各領域課程中。

2. 教育局112年更換學校電腦防毒軟體，資訊組安排逐一電腦移除舊軟體安裝新防毒，同仁如有借用筆電請先歸還資訊組，以利安裝更新防毒軟體。

3. 資通安全宣導：

(1) 辦公桌面避免放置敏感性文件，結束工作請妥善存放具機密性資料(如學籍資料等)。

(2) 個人電腦建議設定螢幕保護，無使用時自動鎖定需密碼解鎖，保護個人資料安全。

(3) 遠距辦公遵守資安政策避免使用公共網路，定期更新系統降低裝置被惡意入侵機會。

(4) 慎防網路釣魚，不隨意點擊不明連結或下載檔案，勿安裝非正版軟體。

◆設備組


1.3/30上午少年Pi的奇幻之旅晨讀活動，中午與校長有約於一間書店舉行；3/31辦理記憶       傳承人-數位指導與體驗講座，感謝相關人員協助辦理


2. 本年度校慶成果展，各領域活動如下


		領域

		活動名稱

		領域

		活動名稱



		健體

		健體領域成果展

		自然

		科普報你知海報成果



		科技

		生活科技作品展

		社會

		社會領域成果展



		數學

		藝數摺學

		藝術

		生活的那些小事



		英文

		英文領域文旅享繪成果展

		國文

		以「青春」之名
國文領域課程成果展



		綜合

		綜合領域教學成果展

		

		





3. 經領域校慶成果意向調查統計，本年度領域成果展主要以靜態方式呈現。請各領域協助事


   項如下列：


(1)校慶周領域成果展覽期間為4/14~4/24，敬請各領域於4/10~4/12期間完成佈置。


(2)佈展暨展覽期間(4/10起至4/24)圖書館研討室暫停借用。 


(3)設備組提供相關立牌、海報版將架設於圖書館研討室，請各領域自行將成果進行張貼陳


列，如小海報、實體標題等，若有佈置需求(圖釘、黏土等) ，可洽圖書館。


<貼心提醒>
(1)展出前建議檢查學生作品是否均有標示學生姓名。


(2)公開展示前，應取得學生同意。(附件: 作品授權同意書)


4.因應校慶活動設攤食物保存需求，設備組可提供借用的位置及順位如下：

   (a)烹飪教室冰櫃(b)教具室冰箱(c)4樓專任教室冰箱。


  提醒事項：

  (1)為保障食材新鮮並避免長期久放，上述冰箱、冰櫃於4/13起開始借放。

  (2)因空間有限，請各班酌量，勿大量堆放，愛惜公共空間，造成其他使用者困擾。

5. 2023世界書香日，深耕閱讀實施計畫辦理同步線上互動，共4場次，鼓勵自由報名參加。 


		場次

		日期

		時間

		主題

		活動LINE群組連結



		1

		4月18日（星期二）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動物保育

		https://reurl. cc/b72ARE



		2

		4月19日（星期三）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親情互動

		https://reurl. cc/jl1o8y



		3

		4月20日（星期四）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性別平權

		https://reurl. cc/GexL1x



		4

		4月21日（星期五）

		上午7時30分至8時10分

		自我認同

		https://reurl. cc/qk568p





6.設備組與長安圖書館合作辦理校園書箱享書香活動，如有意借閱長安圖書館圖書，可洽設備組。


【學務處】

★學務主任

1、 4/10交通安全輔導訪視：擬於第三節抽出七八年級各班4、14、24、34號同學參與委員口試。4/24交通安全正式訪視：第二節為委員校園勘察時間，室內外跑道與圖書館保持淨空；第三節為師生訪談，擬替各班受訪學生申請二三節公假。

2、 4/15為本校55週年校慶(Infinity and Be Young)，校慶計畫已於3/3主任會議後由文書組轉寄大家，請各組落實分工。

★生教組

一、交通安全輔導訪視日期：

（1） 3/27(星期一)14:30-17:00。

（2） 4/10(星期一)09:00-12:00。

（3） 4/19(星期三)09:00-12:00。

二、交通安全正式訪視日期：4/24(星期一)09:00-12:00。

三、為提升學生到校刷卡率，擬邀請七年級各班兩位同學七點到校於校門口協助提醒刷卡

    事宜；期末給予服務時數、敍獎鼓勵。

四、4/7(星期五)週會辦理78年級交通安全講座，主題：交通安全基本認識。

★衛生組

1、 修訂「新型冠狀病毒（SARS-CoV-2）篩檢陽性民眾自主健康管理指引」1份，自本年3月20日 （以採檢日）起，相關防治措施調整說明如下：

（1） 符合中重症確診病例定義者經醫師通報後，由地方主管機關開立隔離治療/解除隔離治療通知書，隔離期間因治療COVID-19所需費用由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支應。

（2） 確診者不會收到簡訊通知，亦不需於健康存摺或「COVID-19確診個案自主回報系統」（BBS系統）回報個人以及接觸者資訊；另自3月27日零時起，所有由BBS系統發送之簡訊，其連結將失效。

（3） 未符合中重症確診病例定義之篩檢陽性民眾不強制隔離，建議「自主健康管理」至自行呼吸道檢體快篩檢測陰性或距發病日或採檢陽性日（無症狀者適用）已達10天（無需採檢）。

（4） 廢止「自主防疫指引」，入境人員及確診者密切接觸者於入境/接觸後不需進行7天自主防疫。

（5） 廢止「民眾快篩陽性後應注意事項及醫療院所評估、通報等相關流程」及「COVID-19 確診個案居家照護管理指引及應注意事項」。

2、 本學期舉辦菸害防制宣導活動，護理師於健康檢查週3/1-3/16進行全校看板宣導；3/27-4/15於圖書館辦理有獎徵答活動，感謝黃慧菁老師協助活動，歡迎全校學生踴躍參加，之後將會抽出30名答案正確者給予50元禮券獎勵。

3、 3/20-4/14舉辦午餐惜食評鑑活動，感謝導師協助班級用餐，鼓勵學生定量打餐並建立均衡營養與珍惜食物之觀念。

4、 3/31(五)週會辦理營養教育「均衡飲食 珍惜食物」宣導，請午餐廠商(食家安)王泰文營養師到校宣講，給予1小時環境教育時數。

5、 4/7(五)早自習辦理全校大掃除，請各班導師協助環境清潔，給予服務學生1小時服務時數。

6、 4/7(五)聯課時間辦理八年級「菸害防制」講座，與大同區健康服務中心合作，邀請簡榮毅藥師到校演講。

★體育組

完成第一次七、八年級體育競賽，感謝學務處同仁、體育教師及導師協助。

★訓育組

1、 畢業紀念冊相關：

（1） 3/29 進行1校，敦請校長、家長會長、及教訓總輔四個處室主任提供題字（4/7前）

（2） 未拍攝團照的處室(學務處及輔導室)，請自行拍攝後，將照片檔案以email方式繳交至訓育組。

2、 國際交流相關：

提供彭博社團相關管道與尋找澳洲學校進行線上交流。

3、 校外教學相關：

（一）八年級校外教學行前說明會：4/6【午休】教師行前說明會、【4/11】早自習學生行前說明會。

（二）七年級校外教學路勘：4/26，感謝慧菁老師同行。

4、 校慶相關
因本次開幕典禮時間較短，請各處室協助確認頒獎獎項。

		項次

		獎        項

		受獎人數

		主責處室



		1

		旺旺集團蔡衍明董事長獎學金

(1)花燈競賽(兩組共10人)

(2)國樂團(代表1人)

		

		教務處



		2

		建成小學校校友獎學金

		

		教務處



		3

		服務本校資深教師

		6

		人事室



		4

		志工感謝狀：

(1) 社團指導老師

		5

		學務處



		

		(2) 認輔志工

		

		輔導室



		

		(3) 圖書館志工

		

		教務處



		5

		感謝狀：(待確定)

文昌宮、普濟寺、福聚宮、碩英文教基金會

		

		





【總務處】

※ 總務主任

1.近日天候陰晴不定，偶有高溫超過30度時，為落實能源節約，請確實檢視冷氣開啟時機。

2.配合中央災害應變中心辦理相關節水措施，掌握最新水情訊息及節水資訊，如進入減壓供水(黃燈減壓)階段，將以「用則當用、省則當省」為原則，維持正常生活及衛生需求為前提，同時兼顧防疫需求，調整用水。

3.本校通過112年度優質學校評選-校園營造類初評，複審階段實體訪視實施期程自112年4月7日起至5月5日止（日期待定）。依據優質學校評選向度指標4.1版所列項目、指標及評審標準，就本校申請書所列，請各相關業務單位提供複審委員可現場佐證之實況與可供檢證之資料（數位化或紙本方式均可），以利複審訪視順利進行。

4.總務處事務組幹事異動，約僱幹事楊雅淳聘期任滿，原總務處幹事吳宣慧復職，請同仁於公務系統正確點選承辦人。

※ 事務組

1.112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校外教學參觀旅行活動勞務採購案，已於112.3.28(二)決標，得標廠商為山川興業旅行社有限公司。


2.106年度人工跑道暨球場整修工程，廠商已於112.3.24來函申請保固金退還，感謝會計室協助辦理。


3.112年度鐘樓外牆整修工程及112學年度設置分散式資賦優異資源班教室整修工程，待建築師修正後辦理招標。


4.112年度消防安全檢修申報，經消防局112.3.24複檢，尚有缺失待改善。現請唐意工程有限公司協助申請限改展延。


5.依「112至115年府屬機關學校節約用水實施計畫」，未來4年節水目標，原則依臺北市淨零排放管理自治條例第四十七條規定，以前1年為基準減少1%以上，惟受疫情影響，考量疫情期間非常態用水，不宜作為基準比較值，並衡酌前一階段節水計畫，112年將以108年用水量為基準減少2%為目標，自113年起依自治條例，以前1年為基準減少1%以上。敬請同仁持續積極協助節約用水，以達預期目標。


6.本府財政局已於112年2月22日公告：電子化核銷作業除外案件範圍自112年3月1日起修正新增小規模營業人。核銷系統業過版更新，各機關學校洽小規模營業人採購自112年3月1日起可於系統點選除外案件。公告資料置於TAIPEION入口網/行政作業/請購核銷（教育）/常見問答/公告區。敬請同仁依規定辦理。

※ 出納組

1.財團法人詹氏社會福利獎助學基金會獎助學金-許芷妍等3人於3/17完成匯款發放


2.111學年第1學期國民中學學生優秀獎學金已於112年3月21日完成現金發放。


3. 111學年度第2學期收費四聯單（含家長會費、學生團體保險費及教科書費），依規定於112年2月20日（星期一）起至112年3月6日 （星期一）止委託銀行代收。七八年級已完成繳費、九年級尚有2位未完成繳費，已通知註冊組及導師。


4. 111-2收費三聯單（7、8年級校外教學、午餐費、寒假學藝活動費等費用）於3月8日（三）起至3/月16日（四）止委託銀行代收。七八年級已完成繳費、九年級尚有1位未完成繳費，已通知導師。


5. 3月份第2次其他薪津(2月份交通費、特教超鐘點、課輔鐘點、國樂專班外聘教師鐘點費、課後學習加班費、國中閱讀鐘點費、值週導護費、外勤交通費、國文領域活化教學研習講座鐘點費等)已於3/29發放。


6. 112年4月薪津、退休金、撫恤金、遺屬年金預計於4月1日（六）發放。

※ 文書組

1.2月份本校「紙本收文採線上簽核比率」為100％，「公文線上簽核比率」100％，「撙節紙張採購比率」採購箱數為6箱（本年度上限為38.32箱），感謝同仁協助。


2.2月份逾期公文計8件，延誤情形檢查表將會請承辦人依流程分析精進，請預留會辦單位及校長處理時間儘早簽辦，如遇最速件或將逾期公文請查詢處理流程，密切追蹤，務必於期限內完成，敬請大家幫忙。


3.公文系統已依職務異動設定，陳核流程如有異常，請通知文書組重設。

4.請承辦人每日簽收公文、催辦通知，並於期限內完成公文處理。


5.免備文案件請送發文，勿以存查歸檔。

6.代辦教育局「112年度採購文件智慧協助系統研習會」於4/21(五)舉辦，借


  用三樓電腦教室，全日舉行分2梯次。

【輔導室】

輔導主任

1. 統籌規劃校慶茶點、升學博覽會與宣導攤位相關事宜。

2. 結合本校新生報到期程規劃暑假區域衛星資優營隊事宜。

3. 結合本校走讀課程規劃英語資優區域衛星方案課程。

4. 近期孩子對於手機成癮的各項新聞議題較多，如班上有孩子出現作息或學業狀況異常者，

  也隨時跟相關處室保持聯繫

輔導組

1.111-2認輔人員進階課程3/29第二堂課[心想事成願景圖]。

2.針對個案返校，持續安排適性彈性課程以穩定就學狀態。

3.完成111-2學校日服務同學服務時數登錄，家長參與學校日活動之學生優點卡已完成發放

  作業。

4.持續規劃校慶當天各項展覽及政策宣導活動。

資料組

1.3/21(二)開始提供8年級報名112-1技藝教育課程，感謝輔導老師協助於課程中宣導及釋  

  疑，也感謝導師們協助學生的適性發展。預計於4月中旬再行召開遴輔會議。

2.3/27(一)可開始報名112年度暑假職業輔導營隊。相關問題可洽資料組。

3.校慶高中職技五專升學博覽會目前已報名學校計23所，須用電之學校有10所。

4.本校參加技藝競賽學生計有901-5位、902-1位、905-1位、906-1位。感校導師鼓勵支持

  與各處室協助公假、補考、停餐等事宜。

特教組

1.完成與持續辦理

(1)辦理國中教育會考特殊考場服務申請作業。

(2)辦理臺北市111學年度國民中學身心障礙在校生暨112學年度身心障礙新生入學國民

   中學鑑定安置。

(3)(4)辦理111學年度下學期特教學生交通費申請。

(4)辦理111學年度下學期特教學生獎助學金申請。

2.辦理與待辦活動

(1)臺北市身障生高中職12年就學安置免試升學於04/01公告安置結果；04/10完成報到

   手續。

   (2)辦理第一次月考特殊考場成績評量。

音樂班

1. 36簧高音笙已購入驗收。

2. 3/29下午戲曲中心參訪活動圓滿結束，感謝各處室的協助。

3. 已發下本學期七八年級實習音樂會曲目確認表，預計四月中旬收回。

4. 音樂班全國音樂比賽成績：

(1)707王靖彣  國中A組揚琴獨奏特優第六名

(2)807江妮蓁  國中A組琵琶獨奏優等第六名

(3)807黃品潔 國中A組柳琴獨奏優等

(4)807林芷伃 國中A組阮咸獨奏優等

(5)音樂班全體學生絲竹市內樂 國中A組北區優等

5. 車費及餐費核銷作業進行中。

【人事室】

一、服勤實施辦法經發布，溯自112年1月1日施行，相關規定如下(公務員及教師兼行政人

員適用，非適用專任教師)：


(一)加班(無論是領加班補休或加班費):為維持同仁身心健康，不宜超時工作，每日工時不得超過12小時(平日含上班時間，爰上班9小時，加班至多只能3小時)，加班總時數每月不得超過20小時(加班超過規定時間請專簽敘明原因並加註具專案性質。加班總時數20~60小時請處室專簽校長同意，超過60小時要「報局列管並轉市府同意備查」)。


(二)加班如支領加班費:仍以平日不超過3小時(每日至多工作12小時扣除9小時上班時間)，假日不超過8小時，及單月不超過20小時為原則。如有超過情形應「報局」核准專案加班。)


***如有單日超過12小時（平日加班超過3小時，假日超過12小時），請事先簽准並會知人事室，以便列管(惟即使簽准，單日仍不得超過14小時)。


***申請加班，請務必依規定核實簽到退。


二、重申提醒:另申請國旅卡休假補助者，不得重複請領差旅費、辦公費、業務費或其他公款，

以免觸犯貪汙治罪條例。

(不列入擴大)

有關特教組長特教津貼計算方式之疑義(超鐘點之節數是不列入比例計算)，經電洽教育局人事室表示尊重特教科相關規定，建請輔導室發文請示特教科後簽陳辦理相關事宜。

【會計室】

1、 重申如未符合110年10月12日總務處公文1106006179號簽免辦理經費動支程序之項目，請依規定請購或簽准後始可辦理，以符程序。

2、 如有急件請承辦人務必留意請購、核銷進度，請追跑完流程。

3、 依教育局指示：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應付代收款」科目非屬上線項目，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核銷。但如可取據「電子發票」核銷，務必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處理，以提升電子發票執行率。爰如無法取得「電子發票」核銷之「應付代收款」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另112年3月1日起將小規模營業人採購列為除外案件，除考量小規模營業人依現行規定係免用發票，且避免影響該等商家之生計所採行之彈性作法。請總務處事務組核銷時，本於權責確實把關。「應付代收款」科目綜整如下：

(1). 採購案：

1. 可取得「電子發票」核銷：請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

2. 取得「紙本發票」核銷：請採行紙本方式辦理。

3. 取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核銷：請上電子請購核銷系統+選取除外案件2。

(2). 非採購案：不影響電子發票執行率，例如：鐘點費、出席費、退履保金（退保固金）、加班費等，仍請上電子請購及核銷系統，以減少憑證存管壓力。

(3). 例外：憑證須移回者：請全數採行紙本方式辦理，以利移回。

4、 請同仁簽請動支經費時，簽上註明經費來源：

(1). 預算內(或併決算)：工作計畫+分支計畫+3級用途別

1. 國民中學教育-一般教學-其他用品消耗

2. 國民中學教育-活化教學及新文化新精神-講課鐘點、稿費、出席審查及查詢費

3. 其他設備-資訊設備-購置機械及設備

(2). 代收代付：應付代收款+子目

1. 應付代收款- CB2101 彭博計畫第2期112年度局款


2. 應付代收款- CB2218 111國中讀報教育第2期


3. 應付代收款- KD9003贊助學校各項活動經費


貳、提案討論:無

參、級導師、教師會、家長會協調事項

肆、臨時動議

伍、主席結論

陸、散會


